
附件一
印花税核定征收比例表

	应税凭证类别
 
	行    业
	计税依据
	核定比例%

	 
购销合同
 
	工业
	购销总额
	50

	
	商业批发或以批发为主
	
	60

	
	商业零售
	
	30

	
	外贸
	
	80

	 
加工承揽合同
 
	加工、定作业
	加工或承揽收入
	80

	
	印刷、广告业
	加工或承揽收入
	70

	
	修理、修缮业
	加工或承揽收入
	40

	
	测绘、测试业
	加工或承揽收入
	50

	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勘察、设计业
	收取费用
	80

	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建筑安装业
	承包金额
	80

	
	房地产开发业
	项目发包总成本
	100

	财产租赁合同
	租赁业
	租赁金额
	100

	货物运输合同
	运输业
	货物运输费用
	70

	仓储保管合同
	仓储业
	仓储保管费用
	80

	财产保险合同
	 
	保险费收入
	100

	技术合同
	 
	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收入
	100

	产权转移书据
	
	产权转移收入
	100


注：1、本表中的计税依据主要指取得收入方，对于支付方按其支出费用核定；
2、同一纳税人涉及不同种类应税凭证的，应分别核定；
3、借款合同不实行核定征收印花税。

